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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1 

 

关于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

签署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为保证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各项生产经营任务的正常开展，

公司于2024年5月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财务公

司）签署了《金融服务协议》，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。现根据

经营实际需要，重新与财务公司签署《金融服务协议》，协议

主要内容为：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在财务公司账户上的日存款余

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，财务公司未来三年每年向公司及

所属子公司申请提供的贷款、票据及其他形式的授信额度为人

民币40亿元，财务公司将根据每笔业务具体情况进行审批。 

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

《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<

金融服务协议>的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以上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,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豫

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吉林江北

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、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江南工

业集团有限公司、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需对上述议案回避

表决。 

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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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2 

关于 2025 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，确保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，

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不超过34.75亿

元、向其他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33.8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。

上述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、中长期借

款、承兑汇票、银行保函等业务。 

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

《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综合授信暨关联交易公

告》。 

以上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,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豫

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吉林江北

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、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江南工

业集团有限公司、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需对上述议案回避

表决。 

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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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3 

 

关于追认 2024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

及 2025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、

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在采购和销售燃料、动力、

原材料、半成品、劳务、服务，以及租赁和出租房产、设备等

方面进行业务往来。 

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附属企业的军

品购销业务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，经军方价格审核后确定并执

行，交易双方对定价原则没有最终决定权。公司及子公司与各

关联方非军品业务的采购及销售业务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结

算。预计 2025年度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总金额为

558,750万元。 

202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249,743万元（未经

审计），超出预计金额13,743万元，占202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

交易预计金额的5.82%，主要系部分特种装备产品为满足交付

时间进度要求，提前备产，采购部分原材料和配套件所致。 

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

《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认202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

及2025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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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,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豫

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吉林江北

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、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江南工

业集团有限公司、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需对上述议案回避

表决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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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4 

 

关于为公司及相关人员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，降低公司治理和运营风

险，促进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所有有管理职能雇

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行使权利、履行职责，保障公司

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

的相关规定，拟为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及所有有管理职能雇员购买董监高责任险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保障内容 

公司因有价证券相关问题或不当雇佣行为而遭受监管执法

或民事索赔的情况；董监高个人及所有有管理职能雇员因以公

司职务行事时的履职不当而遭受监管执法或民事索赔的情况。 

二、具体方案 

1.投保人：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

2.被保险人：公司、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所

有有管理职能雇员（具体以公司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范围为

准） 

3.赔偿限额：人民币10,000万元/年 

4.保费支出：不超过赔偿限额的3‰—5‰（具体以公司与

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金额为准） 

5.保险期限：12个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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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决策效率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在

上述责任险方案框架内办理公司及相关人员董监高责任险购买

的相关事宜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保险公司、保险金额、保险费

及其他保险条款；选择及聘任保险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；签署

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），以及在今后

保险合同期满时或期满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公司全体董事

作为董监高责任险的被保险对象，属于利益相关方，故对该议

案回避表决，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。 

 


